
第 11 屆臺中市都市空間設計大獎 

活動簡章 

 

臺中市政府辦理第十一屆「都市空間設計大獎」徵選活動，其以「都市空間設計」

為主軸，鼓勵優質作品坐落於臺中市之「建築空間」、「公共環境空間」、「小場域建築空

間」、「宜居建築設計(含類宜居建築)」及「低碳永續建築」等獎項參選，期盼透過徵件、

評選、入圍及獲獎肯定，表揚「開發單位」及「設計單位」等優秀空間專業者，為本屆

持續闡述「友善」、「宜居」及「永續」之新價值觀，提升城市空間品質與生活美學，為

臺中市刻劃出典範作品。 

徵件時程 TIMETABLE 

■ 徵件時間 即日起~112 年 8 月 15 日截止。(以送達時間為準) 

■ 補件截止日 112 年 8 月 31 日 (含補送申請資料)。 

※活動期程:主辦單位得視情況調整日期，實際以官網公布時間為主。 

徵選條件 QUALIFICATION 

1. 參選作品基地須位於臺中市行政區域內。 

2. 各參賽作品除公共環境空間獎外，須於 112 年 7 月 31 日前取得使用執照。 

3. 參選單位須於初審當日派員進行 3-5 分鐘之作品簡報。倘無法前往，可事先提交 3-5 分鐘之

說明影片，由執行單位於評審會中代為播放。(倘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如:傳染性疾病等，主辦

機關保有調整方式之權利)。 

4. 初選入圍之作品需接受評審委員進行實地現勘評比。倘因個案因素無法配合提供，則依公平性

原則，該作品不計入決選作品之列。 

5. 決選入圍之開發單位或設計單位，需派員參加後續作品分享座談會、作品佈展陳列。 

6. 各類別獎項如因評審委員會決議或評比結果未達獲選標準時，得予從缺。 

7. 獲選為當年度各類大獎作品，得進階參選本屆首獎-[年度空間設計首獎]。 

8. 報名參選所提供之影音、文字、圖檔等資料，視為同意授權並無償作為機關之相關公開展覽、 

媒體、網路宣傳與印製發行等行銷使用。 

9. 得獎作品之相對開發單位或設計單位，俟得獎名單公布後，得申請加購獎座，以 1 座為限。 

10. 1~10 屆已獲獎作品，除原獲規劃設計獎者外，不得再報名參選。 

11. 參選獎項：詳獎項類別說明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報名請掃我 



第十一屆臺中市都市空間設計大獎-獎項類別說明 

No 類別 評選要項與資格說明 獎項 獎座 

1 

年度空間設計首獎 

(Annual Spatial 

Design Award) 

當年度代表性之得獎個案，經委員會於

當年度各類大獎作品中遴選一名，為

「年度空間設計首獎」得主。 

開發單位 

頒贈魯班獎座 1 座 
1 

2 

建築空間獎 

(Architectural Space 

Awards) 

八樓(含)以上建築主體之競選獎項，以

公共性貢獻、友善性空間、適法性處

理、典範性設計為評選標準。 

開發單位與設計單位 

各頒贈魯班獎座 1 座 

卓越獎(Excellence Award)、 

經典獎(Model Award)、 

傑出獎(Outstanding Award) 

6 

3 

公共環境空間獎 

(Public 

Environmental 

Spatial Awards) 

非建築主體性之競選獎項，以公共性貢

獻、友善性空間、適法性處理、典範性

的設計為評選標準。 

開發單位與設計單位 

各頒贈魯班獎座 1 座 

卓越獎(Excellence Award)、 

經典獎(Model Award)、 

傑出獎(Outstanding Award) 

6 

4 

小場域建築空間獎 

(Small-Scale 

Architecture Awards) 

 

七樓(含)以下之建築物、商業場域、舊

建築改造之競選獎項，以公共性貢獻、

友善性空間、適法性處理、典範性設計

為評選標準。 

 

開發單位與設計單位 

各頒贈魯班獎座 1 座 

卓越獎(Excellence Award)、 

經典獎(Model Award)、 

傑出獎(Outstanding Award) 

6 

5 

宜居建築設計獎 

(含類宜居建築) 

(Livable Building 

Design Awards) 

 

申請宜居建築或類宜居建築之競選獎

項，以公共性貢獻、友善性空間、適法

性處理、典範性設計為評選標準。 

開發單位與設計單位 

各頒贈魯班獎座 1 座 

卓越獎(Excellence Award)、 

經典獎(Model Award)、 

傑出獎(Outstanding Award) 

6 

6 

評審特別獎 

(含低碳永續建築) 

(Special Jury Prize 

Award) 

特別獎項由全體評選團決議，尤以低碳

永續建築類型優先。 

業主或建築師 

頒贈魯班獎座 1 座 
1 

(獎項確定數量將視總參賽件數與評審團決議而調整) 14 個獎項 26 座 

 

 

 

 

 

 



徵件計畫評選方式 Selection Method 

 

 

 

 

 

報名方式 PARTICIPATION 

本活動提供網路報名和郵寄報名兩種方式，說明如下：  

1.網路報名方式： 

(1)請在 http://dscg11.taiwan-hong.com/網站上填寫線上報名表。  

(2)同時上傳至少 15 張以上的作品影像及現況實景照片，包括一層景觀平面配置圖(含周邊

道路名稱)、作品手繪圖、立面圖、剖面圖、與公共關係位置(含周邊)空拍圖等(解析度

達到 300dpi 為原則，請加註圖說之文字) 

(3)設計理念等文字說明 300 字。 

(4)參賽作品 3~5 分鐘影片介紹。 

2.郵寄報名方式： 

(1)請從網站 http://dscg11.taiwan-hong.com/下載報表格式並 A4 列印。  

(2)報名資料的電子檔光碟或隨身碟壹份。 

A. 報名表(word 檔)。 

B. 15張以上的作品影像及現況實景照片，包括一層景觀平面配置圖(含周邊道路名稱)、

作品手繪圖、立面圖、剖面圖、與公共關係位置(含周邊)空拍圖等(解析度達到

300dpi 為原則，請加註圖說之文字) 

C. 設計理念等文字說明 300 字。 

D. 參賽作品 3~5 分鐘影片介紹。 

(3)郵寄至： 

台灣紅顧問有限公司「第十一屆臺中市都市空間設計大獎」收 

地址：404 臺中市北區北平路二段 28-8 號。 

聯絡窗口： 

主辦機關: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

執行單位:台灣紅顧問有限公司;電子郵件：taiwan.hong54@gmail.com 

電話：04-2299-4109#12 吳小姐;活動網站：http://dscg11.taiwan-hong.com/ 

初選評選 

1. 由提案單位派代

表，現場簡報。 

2. 不克出席者事前提

交 3-5 分鐘介紹影

片，委由執行單位

於評選會上播放。 

決選評選 

1. 召開決選會議，依

現勘進行討論及評

分。 

2. 入圍名單確認後，

通知其準備策展及

導覽等活動準備事

宜。 

實地現勘 

1. 通知入圍單位，現

勘時間及相關事

宜。 

2. 安排評審委員前往

現場實地勘查。 

徵件書審 

1. 針對報名個案，進

行徵件書審。 

2. 與都市/空間審議

會議資料核對與確

認，確認是否完工

或有重大違章等。 

http://dscg11.taiwan-hong.com/網站上填寫線上報名表。
http://dscg11.taiwan-hong.com/下載報表格式並A4列印。
http://dscg11.taiwan-hong.com/


第 11 屆臺中市都市空間設計大獎 報名表 

參賽類別 

(至多勾選 2 項) 

□建築空間獎 □公共環境空間獎 

□宜居建築設計獎 □小場域建築空間獎 

□評審特別獎(低碳永續建築)  

作品 

基本資料 

作品名稱: 建物(作品)地址: 

開發單位: 設計單位: 

開發負責人: 建築師(設計師): 

使用執照號碼: 使用執照發照日期: 

是否為都市設計審議或聯席案件:  □是  □否 

基地面積 

________㎡ 

建築面積(建

蔽率) 

_________㎡ 

(_________%) 

總樓地板面積 

________㎡ 

樓層數 

地上：___層 

地下：___層 

總戶數 

_____戶 

其它 

參與單位 

(如:專案設計、景觀設計等，請自行補充填寫) 

 

設計文字說明 

□設計概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300 字以內為原則) 

□設計重點： 

□設計特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自行調整填寫之空間) 

基地與周邊空間環

境之設計策略 

(須圖文說明) 

圖:一層平面配置圖、公共關係位置(含周邊)說明(如：空拍圖) 

文: 

作品影像及照片 

(圖須加註文字說明) 

立面外觀、周邊景觀、室內、外空間、公共空間、設計立面圖、剖面圖、手繪等，

解析度 300dpi 以上，至少 15 圖以上及現況照片。 

需備齊資料 
1.報名表  2.平面配置圖  3.公共關係位置(空拍圖含周邊)及文字說明 

4.作品影像及照片。5.審查會當日親臨說明或會前提供本案影片介紹(3~5 分鐘)。 

初審方式 1.親臨說明(3~5 分鐘)  2.不克親臨，提供本案影片介紹(3~5 分鐘) 

聯絡資料 

聯絡人姓名： E-Mail： 

電話： 連絡人行動電話： 

聯絡人 LINE  ID： 

通訊地址： 

註：凡提送參賽之文件，視同同意授權參與徵選所提供之資料，無償作為公開展覽、媒體及網路公告及刊印發行。 

 


